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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農業用地變更為露營相關設施之非農業使用性質之容許
使用，是否需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疑義案，復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台端111年9月18日請示函。
二、依據交通部111年7月22日訂定生效之「露營場管理要點」第

6點規定，露營場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、林業用地者，
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之1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前項申請
案件，應會同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，辦理審查作業並
核發土地使用許可文件。又該要點並就其申請許可流程圖、
申請書及審查表等事項，明定於附件予以規範。合先敘明。

三、按露營場管理要點第6點附件4「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審查
表」規定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露營場之許可使用案件，
於審查表已明定送會農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共同會審之機
制。故申請案件倘經共同審查符合相關規定者，經目的事業
主管機關核發露營場之許可文件，即得視為已依據「農業主
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農
變要點)規定，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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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又按露營場管理要點第6點附件3「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
書」規定，申請案件應檢附使用計畫書(包含土地使用配置
圖及位置示意圖)。復依農變要點第3點第2項規定，農業用
地變更使用說明書應說明事項，經納入土地使用計畫中專章
說明者，得免予再擬具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(以下簡稱
農變說明書)。故應請將農變說明書應說明事項，納入申請
露營場之使用計畫書內予以說明，得免再另行擬具農變說明
書。

正本：洪琳雅君
副本：交通部觀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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